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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學年度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採計審查標準 

壹、112學年度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採計係依據「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

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」及「多元學習表現積分採計操作方式」規定辦理。 

貳、審查標準：採計六學期係自109年8月1日至112年4月21日止。 

一、經濟弱勢：限升學當年度取得鄉鎮（市）公所開立之證明文件。 

二、服務學習：三下採計完整一學期（含幹部、小老師）。 

（一）幹部： 

1.每班以10人為限，幹部名稱如與學籍系統上所列不同者需檢附幹部名

稱表。 

2.社團幹部僅採計社長1人。 

3.學校幹部需為學校常設性且有實際運作組織，如糾察隊大隊長。 

4.抽離式班級（如抽離式資源班、抽離式資優班等）幹部不得採計幹部

積分。 

（二）小老師： 

1.每一科目每學期不論小老師人數，服務時數總計20小時。 

2.登錄服務時數時需敘明擔任小老師科目，如○○科小老師。 

（三）服務時數：以小時為採計單位，未滿1小時部分不予採計積分。 

三、獎勵紀錄：先扣除已列其他超額比序項目積分之獎勵，再功過相抵後始

計算獎勵。 

四、生活教育：採計六學期。 

五、均衡學習：採計五學期（至國三上），其四領域（健康與體育、藝術、綜

合活動、科技）採計任三領域原始成績，不採計補考後成績。 

六、社團參與：採計五學期（至國三上），每1學期1分，上限4分。 

七、競賽表現： 

（一）112學年度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積分採計至112年4

月21日，對競賽表現項目而言係為競賽活動辦理之截止日，惟學生之

成績證明仍須於112年4月28日前繳交，方列入積分採計。 

（二）感謝狀、表揚狀、榮譽狀、參賽資格證明均不採計積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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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國中生參與國小組類別比賽之獎狀不予採計。 

（四）主辦單位如補附證明敘明其競賽名次，擇優採計。如獎狀上敘寫優勝，

但主辦單位提供證明此為第二名，則採計第二名。 

（五）104學年度起本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之競賽表現備註

欄中，已刪除「同（學）年同項競賽擇優採計一次」，凡列入競賽採

計之獎狀均得分別採計。 

（六）「2013年及2014年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彰化縣校際盃選拔賽」其

組成之隊伍若為3名學生及1名教練，其積分採計認定係為個人賽。 

（七）彰化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於103年8月18日會議決議修正

之「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競賽項目認可採計原則」中第參點第六

項規定（略以）：「事前認定：103年8月1日以後之競賽，由彰化縣政

府教育處於每年8月1日前彙整各單位當學年度預定舉辦之競賽，……

予以認可採計。」及第肆點第二項規定（略以）：「縣級競賽：辦理單

位：彰化縣政府……」。相關說明如下： 

1.上開修正後之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競賽項目認可採計原則，於

縣級競賽方面採「事前認定」與「本府主辦」之原則，故縣級競賽

採計項目皆依彰化縣政府正面表列項目。 

2.依本區積分對照表之備註欄所示：「外縣（市）學生得採計其就學期

間所在縣（市）政府核發之獎狀」，爰轉學生於轉學前所在縣（市）

政府所核發之獎狀代碼為「cd」。 

（八）團體賽請檢附參賽名冊或學校證明文件並加蓋承辦人職章或處室章。 

（九）有關「108及109學年度『全國學生表演藝術類競賽』（全國學生舞蹈比

賽、全國學生音樂比賽、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及全國師生鄉土歌謠

比賽）決賽參賽資格證明書」，視同競賽成績「優等」，得獎學校學生

需檢附資料如下： 

1.縣級競賽獎狀。 

2.縣級競賽參賽名冊。 

3.決賽參賽資格證明書。 

八、體適能：102年6月2日前依規定僅採計檢測站成績證明；102年6月3日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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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寬可採計學校成績證明，轉學生應予一併適用。 

（一）成績證明分為2種： 

1.○○學校體適能檢測站所發的成績證明，右下角必須加蓋「○○學

校體適能檢測站」印章。 

2.國中學校所發的成績證明，右下角必須加蓋「○○學校體適能專用

章」。 

（二）任何一種成績證明右下角無加蓋任何印章為無效之成績證明。 

（三）「體適能檢測站」成績證明「檢測日期」只要是國中就學期間所檢測

皆為有效；「學校」成績證明「檢測日期」應屆畢業生需為109年8月1

日後（非應屆畢業生需為102年6月3日）後方為有效。 

（四）成績證明如有四項成績（需扣除身體質量），則擇優三項採計，如僅

有零至三項成績分為以下3種情況： 

1.檢附持有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

障礙學生之證明，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（證明）者，或持有衛福部

重大傷病卡（證明）之學生比照銅牌。 

2.其他因身體羸弱持有證明未檢測者比照待加強。 

3.未檢附任何資料，有幾項成績就採計幾項。 

（五）待加強、中等每項1分，金、銀、銅牌每項2分。 

九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特殊身分（身心障礙、特殊教育、經濟弱勢）學生須檢附證明文件

方得以特殊身分採計相關積分。 

（二）持有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

學生之證明，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（證明）者，或持有衛福部重大

傷病卡（證明）之學生比照銅牌（每項2分共6分）；因身體羸弱持有

證明未檢測者比照待加強（每項1分共3分）。 

（三）審查委員審查後實際積分高於繳交積分確認表時，不再協助修正積

分（意即不再協助學生計算最佳化成績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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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積分審查表請務必勾選欲採計項目並填寫小計分數，如未勾選者經

審查委員審核後積分有異動時，以審核委員審核後積分為主。 

參、積分審查補件 

一、積分審查除以下情形給予補件外，其餘情況均不予補件： 

（一）具特殊身分考生（經濟弱勢、身心障礙、重大傷病、因身體羸弱未

檢測體適能等）因未檢具身分證明文件以致積分異動者。 

（二）競賽表現因比賽項目獎狀或證明文件與審查表所填積分不符以致積

分異動者。 

（三）體適能成績證明未加蓋「體適能檢測站章」或學校「體適能專用章」，

或所出具證明與審查表所填積分不符者。 

二、前項考生經補件後，積分最高以回復原繳交積分確認表所填積分為原

則，如實際積分高於積分確認表，不協助修正積分。 

肆、檢附「112學年度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」及「112學年

度彰化區免試入學各項競賽採計項目代碼表」，以利續審查作業。 


